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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  
 

《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諮詢結果《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諮詢結果《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諮詢結果《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諮詢結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諮詢文件已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二

十 四 日 在 互 聯 網 上 發 表 ， 徵 詢 市 民 的 意 見 。 諮 詢 期 自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起

至 四 月 二 十 日 止 。 在 諮 詢 期 完 結 後 ， 中 文 電 腦 用 字 工 作 小 組 已 就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見 ， 進 行 討 論 。 本 文 件 的 目 的 是 向 各 委 員 報 告 就 諮 詢 收 集 得

來的意見及就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建議的回應，徵詢各委員的意見。 

 
諮詢結果諮詢結果諮詢結果諮詢結果  
 
2 .  諮詢期間，約有  6 , 2 00  人次在互聯網上查閱諮詢文件。中諮會秘

書處共收到兩份市民就有關諮詢文件提出的意見 (原文為英文，見附件

一 )， 歸 納 如 下 ：  
 
( 1 )  可供參考的字典會否只限於諮詢文件中《香港增補字符集》字

符增收原則第 2 .1 (c )段 所提及的《漢語大字典 》及《康熙字典 》？

市面上有很多大型字典也可供參考之用，不應只限於這兩本字

典 。  
 

 ( 2 )  ( a )  增 收 新 字 符 的 原 則 過 於 嚴 格 ， 會 否 考 慮 給 予 多 一 些 彈 性 ？

特 別 是 人 名 方 面 ， 應 由 個 人 自 由 選 擇 。  
 
  ( b )  未 來 更 新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版 本 時 ， 應 提 供 免 費 的 字 型

更 新 版 本 。  
 
 

3 .  附 件 二 為 建 議 的 回 應 ， 供 各 委 員 討 論 。  
 
4 .  附 件 三 為 諮 詢 文 件 的 字 符 增 收 程 序 ， 供 各 委 員 查 考 。  
 
 
中 文 界 面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處中 文 界 面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處中 文 界 面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處中 文 界 面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附 件 一  

 

市民就市民就市民就市民就《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諮詢文件的意見原文《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諮詢文件的意見原文《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諮詢文件的意見原文《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諮詢文件的意見原文  

意 見 一 ：意 見 一 ：意 見 一 ：意 見 一 ：  
 

I  r e f e r  t o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  
 

作 專 有 名 詞 用 的 字 而 該 字 見 於 大 型 字 典 （ 包 括 《 漢 語 大 字 典 》、   
《 康 熙 字 典 》 等 ） 者 ﹔  

 
I  am  n o t  s u r e  w h e t h e r  yo u  w i l l  l im i t  t h e  cho i ce  t o  2  d i c t i o na r i e s  
o n l y.   I f  ye s ,  I  t h i nk  we  s ho u ld  n o t  l im i t  t o  t h e  ab ov e  
2  d i c t i on a r i e s .  Th er e  a r e  m an y b i g  d i c t i o n ar i es  i n  t h e  m ar k e t  w h i c h  
a l s o  s e r v e  t h e  p u r p o s e .  

 

意 見 二 ：意 見 二 ：意 見 二 ：意 見 二 ：  
 

I refer to your consultation paper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concerning 
the cri teria of adding new Chinese characters.  

 
F i r s t  o f  a l l ,  I  a m  v e r y p l e as ed  t o  l ea r n  t h a t  HKS AR G h a s  s t a r t ed  
t h i s  j ob  s o  t h a t  we  c a n  ha v e  a  b e t t e r  c oo rd in a t io n  on  t h e  us e  o f  
C h i ne s e  ch a r a c t e r s  i n  com pu t in g .   H o w ev e r,  t h i s  l a t e  s t a r t  h as  
a l r e ad y c r e a t ed  con f us i o n  i n  t h e  us e  o f  C h i ne s e  c ha r a c t e r s  b e i n g  
u s ed  in  i nd iv id ua l  ' u s e r  d e f in e d  a r e a s ' .  I  h a v e  t h e  f o l l o wi n g  
c o m m e n t s  f o r  yo u r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  
 

( a )  T h e  c r i t e r i a  o f  a cc e p t in g  n e w ch a r ac t e r s  i s  v e r y r i g i d ,  wo u ld  
yo u  c on s i d e r  g i v i ng  mo r e  f l ex ib i l i t y  o n  t h i s  ( e sp e c i a l l y  t h e  u s e  
o f  p e r s o n a l  n a m e  s h o u l d  b e  t h e  c h o i c e  o f  i n d i v i d u a l s ) .  

 
( b )  Woul d  yo u  p rov id e  f r e e -o f - ch a rge  ve r s io n  o f  n e w f o n t s  w h en  

yo u  p u b l i sh  t h e  n ew  v e rs io n  o f  t h e  Ch a r a c t e r  S e t  i n  fu tu r e  ?  I  
t h i n k  yo u  s h o u l d  d o  s o .  

 



附 件 二  

建議回應建議回應建議回應建議回應  
 
1 .  就 市 民 提 出 的 意 見 ， 建 議 回 應 如 下 ：  

 
( 1 )  字 符增收原 則第 2. 1 ( c )段所 提及的《漢 語大字典 》及《康 熙字

典》只是其中兩本具代表性的大型字典，其它大型字典也可供

參 考 。  
 

( 2 )  ( a )  由 於 電 腦 用 戶 造 字 區 是 有 限 的 資 源 ， 因 此 必 須 妥 善 運 用 ，

盡 量 避 免 增 收 不 必 要 的 字 符 。 現 時 制 訂 的 字 符 增 收 原 則 已

盡 量 顧 及 市 民 及 政 府 部 門 對 中 文 電 腦 用 字 的 需 求 ， 應 可 應

付 他 們 的 日 常 需 要 。  
 

 ( b )  當 推 出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新 版 本 時 ， 政 府 會 提 供 一 套 免

費 的 字 型 （ f o n t） 供 市 民 參 考 。  
 
 
 
2 .  基於以上兩點意見，我們認為諮詢文件建議的字符增收程序無須修

改 。  
 
 

 



附 件 三  

《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程序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的 字 符 增 收 管 理 程 序  

1 .  市 民 及 政府 部門 可向 中文 界面 諮詢 委員 會 (中 諮 會 )秘 書處 提交增

收字符申請。市民和政府部門提交增收字符申請時，須提交有關

字符的字形、讀音及意義，最好能一併提供字符的用途、字源和

例 句 等 資 料 ﹔   

2 .  市民提交的字符，會經秘書處轉交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審核。

政府部門提交的字符，會由政府內部一專責小組作初步審議，然

後再提交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審核。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約

三 個 月 召 開 一 次 會 議 ， 審 核 由 市 民 和 政 府 部 門 提 交 的 字 符 ﹔  

3 .  中 文 電 腦 用 字 工 作 小 組 會 根 據 載 於 附 錄 的 原 則 審 核 增 收 字 符 的

申請。為了避免浪費資源及加快審核字符的過程，市民及各政府

部 門 應 參 考 字 符 增 收 原 則 ， 避 免 提 交 不 必 要 的 字 符 ﹔   

4 .  通過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審核的字符會提交中諮會確認。有關

的內碼、字形及相關資料會在互聯網上公布，但必須強調，這些

新增字符暫時只供參考，稍後才會正式成為《香港增補字符集》

的 一 部 分 （ 見 下 文 第 6 段 ） ﹔   

5 .  如提交的字符不獲接納，申請人可提交進一步資料，要求中文電

腦 用 字 工 作 小 組 重 新 考 慮 其 申 請 。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的 正 式 修 訂   

6 .   由 於 軟 件 商 開 發 軟 件 支 援 增 收 字 符 需 時 ， 而 且 字 符 集 更 新 過 於 頻

密 會 對 用 戶 造 成 不 便 ， 甚 至 引 起 混 亂 ， 中 文 電 腦 用 字 工 作 小 組 會

視乎實際需要，在適當時間向中諮會建議公布《香港增補字符集 》

修 訂 版 本 ， 把 增 收 字 符 正 式 納 入 字 符 集 。  

7 .   所有通過審核但尚未納 入 IS O  10 6 4 6 的增收字符均會提交國際標

準 化 組 織 轄 下 的 表 意 文 字 小 組 。   



附 件 三 之 附 錄  
 

《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原則《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原則《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原則《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原則  
 
 
1 .  凡在 大五碼字集及《香 港增補字符集》內 已有可視為等同之 字

符者，概不增收；因此，增收字符須經下列“字符等同”甄別： 
 
1 . 1  字 形 等 同 ﹕ 據 ISO / IE C 1 06 46 等 同 原 則 （ 即 IS O/ IE C  1 06 46  

"P r o c ed ur e  f o r  t h e  u n i f i c a t i o n  an d  a r r an ge m en t  o f  C J K 
Id e o gr a p h s "） 認為等同之字符，均視為等同（例如﹕ ，  

， ， ， ， ） ﹔ 及   
 
1 . 2  簡化字等同﹕凡已包括在《簡化字總表 》（語文出版社 1 9 86 年

版 ） 或 屬於 類 推簡化 字 者 ，概 不 增收﹔ 若 該 簡化 字 本身尚 有 其

他 身 分 則 另 當 別 論 。   
 

﹝註 ﹕根據內 地簡化漢 字的精神 ，簡化字 與繁體字 之間有固定

的對 應關係。 由於電腦 造字區的 可用碼位 數目不足 以容納全部

簡化 字，而且 香港的電 腦系統以 繁體中文 為主，因 此不增收簡

化字（包 括由簡化偏旁類推而成的簡化字 ）。若該簡化字本身尚

有 其 他 身 分 則 另 當 別 論 ﹔ 例 如 ﹕ 雖 然 " "作 為 "葉 "的 簡 化 字 時

兩 者 等 同 ， 但 “ 韻 ” 之 " " 則 與 "葉 " 無 關 ， 不 能 與 "葉 "等
同 。 ﹞   

 
 
2 .  字符 集只收納市民和政 府部門在進行電子 通訊時有需要使用 的

字 符 ， 增 收 字 符 僅 限 下 列 範 圍 ：   
 
2 . 1  香 港 社 群 用 字 ， 包 括 ﹕   
 
（ a）  粵 語 字 （ 須 提 供 依 據 ） ﹔   
（ b）  此 前 已 流 通 的 專 有 名 詞 用 字 （ 須 提 供 依 據 ） ﹔ 及  
（ c）  作專有名詞用的字而該字見於大型字典（包括《漢語大字典 》、

《 康 熙 字 典 》 等 ） 者 ﹔   
  
2 . 2  華 人 社 會 中 非 地 區 性 的 新 生 漢 字（ 例 如 ﹕ 新 生 科 學 名 詞 用 字 ）。 
 
其 他 有 助 電 子 通 訊 的 字 符 ， 會 作 個 別 考 慮 。   

 
 

 
 

 
 


